本案是一罪还是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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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
2002年，被告人周某以120元之价向刘某购买自制火药枪1支用于打猎，2009年5月19日被某县公安局查获。另外查明在2003年期间，周某还以100元之价向他人定作的另1支火药枪卖给吴某。两支枪经过司法鉴定均具有以火药发射枪弹的功能，有杀伤力。

  〖分歧〗
对于周某的犯罪行为在审理过程中存在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周某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和买卖枪支罪。理由是第一次购买枪支的行为是长期持有用于打猎，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第二次行为的目的是买卖，因此构成买卖枪支罪，为此进行数罪并罚。第二种意见认为只构成买卖枪支罪一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买卖枪支具有数行为，行为之间具有吸收关系。吸收犯，是指事实上存在数个不同的行为，其一个行为吸收其他行为，仅成立吸收行为一个罪名的犯罪。吸收犯具有以下特征：1、具有数个独立的符合犯罪构成的犯罪行为；2、数个行为必须触犯不同的罪名；3、数行为之间具有吸收关系，即前行为是后行为发展所经阶段，后行为是前行为发展的当然结果。对于吸收行为通说认为重行为吸收轻行为；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主行为吸收从行为即主犯吸收从犯。周某2002年的犯罪行为有两个一是非法买卖枪支，二是后来的非法持有枪支行为。按照上面的刑法理论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属于买卖枪支行为必须经过的阶段和结果，没有持有不可能有买卖，同时根据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处理方法，非法买卖枪支的行为比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重，所以应当以非法买卖枪支罪定罪处罚。

周某2002年和2003年两次非法买卖枪支的行为属于连续犯。连续犯，是指基于同一的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实施性质相同的数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连续犯罪的基本特征是1、必须是行为人基于同一的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2、必须实施性质相同的数个行为；3、数次行为之间具有连续性；4、数次行为必须触犯同一罪名。对于是否具有连续的性，应从主客两个方面进行判断，既要看行为人有无连续实施某种犯罪行为的故意，又要通过分析客观行为的性质、对象、方式、环境、结果等来判断是否具有连续性。结合周某2002年和2003年两次非法买卖枪支的行为，一是具有连续性，又没有被处罚，二是触犯了同一的罪名——非法买卖枪支罪，三是从周某所处的环境看，在山区，时不时打猎，猎人之间关心的就是枪支的好坏，因此他们之间买卖枪支属于其主观的要求，客观上确实又实施了非法买卖枪支的行为。由此可以得出周某2002年和2003年两次非法买卖枪支的行为属于连续犯。对于连续犯刑法第89条规定，对于连续的追诉期限应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也表明对连续犯应以一罪论处。

综上所述周某2002年和2003年两次犯罪行为构成非法买卖枪支一罪，应按照连续犯的刑法规定处以刑罚。由此可见，第二种意见正确，第一种意见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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